
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建 議 單 
111學年度第 2學期 

 年   月   日 

班 級 學 號 姓 名 獎懲事實 
(請述明時間、地點、具體事由) 

獎懲種類 

     

獎 懲 依 據 
(請參考學務處生輔組網頁 

學生手冊獎懲要點) 

第  條第  款(若為懲處，記過(含)以下可至生輔組申請行善銷過) 

備  註 

核准權責: 

申誡、嘉獎由生輔組組長核定；記功、記過上陳至學務長核定； 

大功、大過逐層至校長核定，並於獎懲審議委員會討論決議 

(考試舞弊不在此限) 

建 議 人 

分機: 

導    師 生活輔導暨保健組組長 校  長 

單位主管 輔導教官 學 務 長  

 


